
建立家庭的心志
經文：書24:11-18

引言：

建立家庭當有一個堅強的心志，這心志如同根基和方向，約書亞就是有這

心志，迦勒也是個另有一個心志的人(民14:24)。

一．事奉神的原因(1-13節)

1.神是活的神，列祖過去，神仍活着，一直為以色列行奇事。

2.神的應許靠得住。數百年過去，神所說的話仍可兌現。

3.神的能力勝過一切仇敵。保守那聽話的人。

4.神的話絕對可信，祂的應許到了時候必定賜下，將迦南地賜給他們。

二．如何事奉神(14-18節)

1.要敬畏主，即將神放在眼前(14節)。

2.要誠心實意事奉祂，因為神是誠實的(14節)。

3.要除去一切偶像假神，單事奉主(14節)。

4.不受別人的影響，獨醒獨清的心志，眾人拜偶像，但我必事奉主(15節)。

5.自己的心志(16-18節)，可以影響別人。立定心志非常重要。

三．事奉神的好處

1.只要用心，專心，神知道我們的心，所以不必聽人的批評。

2.隨時隨地可事奉，因祂是無所不在的，無所不知的。

3.必定蒙悅納。民數記13—14章說明神悅納約書亞的事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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